
附件 2. 高校教师资格认定申请人员 

教育教学能力测试组织办法 

一、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人员，若为副教授或副研究员以下

职称且不具有博士学位，则须通过教育教学能力测试，方可申请认定高

等学校教师资格。 

二、各基层单位需成立学科（专业）评议组，通过组织面试（答辩）、

试讲等形式，考察申请人的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，并提出审查意见。 

三、学科（专业）评议组由三至五人组成，设组长一人。组长建议

由单位主管教学工作负责人或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担任，组员需具有

高级职称。评议组主要通过面试、试讲、答辩等方式，对申请人的教育

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进行考察。考察结果必须经评议组无记名投票表

决并达到全体成员半数以上同意后，方可提交至学校。 

四、教育教学能力测试标准可参见附件 3《北京市教师资格教育教

学能力测试标准及办法（节选）》。 

五、基层单位完成对申请人的教育教学能力测试后，请填写并提交

附件 4《北京师范大学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专业评议组评议结果》，

须带有专家签字、单位公章，并须提交申请人的教案（参考模板见下文

附表）、教学视频（时长至少 10分钟）等教育教学能力测试过程材料。

附件 4《评议结果》纸质材料，请交至英东学术会堂 302办公室，教案、

教学视频等电子材料，请发至邮箱 jsfz@bnu.edu.cn。 

  



附表：教育教学能力测试《教学方案》（参考模板） 

课

程

信

息 

课程名称  课程类型 
 

教学对象  学生人数  

主

讲

教

师 

姓名  职称  

院系  
导师姓名 

（学校青年教师导师制） 
 

教学目标（知识、能力、情感态度等） 

教学内容（主要内容、教学重点与难点等） 



教学策略（教学方法、教学组织形式、教学媒体应用） 

教学过程（导入、展开、总结、含提问、讨论、布置与检查等） 

参考资料及学生阅读材料 

 


